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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輸入查驗辦法總說明 
依飼料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規

定：「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經中央主管機

關查驗合格，始得由海關通關放行。前項查驗不合格之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退運、銷毀，或沒入該飼料、飼料添加物之全

部或一部；經退運者，不得再次申請輸入。前二項有關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申報、查驗之程序、項目、方法、數量、退運、銷毀、應備文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加強飼料或飼料添

加物之輸入管理，明確規範其輸入查驗之相關事項，使相關業者有所依

循，促進產業發展，並維護家畜、家禽及國人健康，爰訂定「飼料或飼

料添加物輸入查驗辦法」，共計十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用詞定義。（第二條） 

三、申報查驗之時間、應備文件、補正及未補正之效果。（第三條） 

四、產品分別或合併申報查驗之方式及要件。（第四條） 

五、合併申報查驗且分多港卸貨之船艙散裝產品，其查驗執行及結果核

判方式。（第五條） 

六、依過往查驗紀錄、產品來源及屬性以定其抽驗率，並動態調整。（第

六條至第九條） 

七、貨櫃裝運、箱裝或袋裝產品之開驗數量。（第十條） 

八、報驗義務人應予配合之事項、查驗所需樣品之取樣方式、數量及取

樣憑單之開立。（第十一條） 

九、切結保管暫行運至切結存置地點待查驗機關封存、不予許可之情形

及保管責任。（第十二條） 

十、查驗合格通知之核發及餘存樣品之處置。（第十三條） 

十一、 查驗不合格之情形。（第十四條） 

十二、 查驗不合格通知書之核發及申請複驗之案件。（第十五條） 

十三、 船艙散裝產品逐艙開驗之不合格結果判定及申請分批查驗程序。

（第十六條） 

十四、 貨櫃裝運之產品經臨場查核，因外觀霉爛或變質判定不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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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再次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之程序。（第十七條） 

十五、 查驗人員應配帶身分證明文件執行查驗業務。（第十八條） 

十六、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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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輸入查驗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飼料管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報驗義務人：指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以下簡稱產品）之輸入者。 

二、查驗：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

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於產品輸

入前所為之文件審核、臨場查核及

取樣檢驗。 

三、查驗機關：指中央主管機關及其委

任或委託之機關（構）、團體。 

四、臨場查核：指由查驗機關人員（以

下簡稱查驗人員）於產品存置地點

核對產品品名、規格、包裝，並執

行其外觀、氣味、性狀及其他官能

檢查。 

五、取樣檢驗：指由查驗人員抽取樣品

送交實驗室，執行官能、化學、生

物或物理性之檢查及化驗。 

六、批次：輸入產品於進口報單上之項

次。 

參考輸入飼料查驗作業要點(下稱查驗要

點)第二點、第八點、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

查驗辦法(下稱食品查驗辦法)第二條及第

八條、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二條

、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規定，並參照現行查

驗作業實務情形，定義本辦法用詞。 

第三條  報驗義務人應於產品抵達港埠前

十五日內或於產品抵達港埠後，填具申

報書，並檢附進口報單影本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向輸入港埠所

在地之查驗機關申報查驗。 

前項申報查驗，有文件缺漏或其他

得補正之情形者，查驗機關應先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查驗機關得依現有資料逕為查驗。 

一、參考查驗要點第四點、第五點、食品

查驗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規範報驗義務人向查驗機關

申報查驗之時間、應備文件，爰為第

一項規定。 

二、為規範缺漏之補正及未於期限內補正

之處理方式，參考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製造及輸入許可辦法第四條、食品查

驗辦法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四條  不同批次輸入之產品，應分別申

報查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同一報驗義務人，以同一進口報單

之不同項次，輸入同貨品分類號列

、品名、成分、廠牌、製造廠及產

地之產品。 

二、不同報驗義務人，以同船次船艙散

裝輸入同貨品分類號列、規格之產

一、參考查驗要點第六點及第七點、食品

查驗辦法第六條規定，規範得申請合

併申報查驗之情形，爰為第一項規定

。 

二、產品經合併申報查驗後，不得再分批

次申報查驗，以避免報驗義驗人刻意

規避查驗，參考查驗要點第六點規定

，爰為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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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前項產品經合併申報查驗後，不得

改為分別申報查驗。但依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分批查驗或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再次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並

經查驗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船艙散裝之產品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合併申報查驗，且分多港卸貨者，其

臨場查核或取樣檢驗，由最先抵達港口

之查驗機關執行，其餘港口之查驗機關

，依該查驗結果逕予核判。但有新事實

或新證據，足認有影響飼料衛生安全之

虞者，其他港口之查驗機關得於產品抵

達時，再次臨場查核或取樣檢驗，並依

查驗結果另行核判。 

參考查驗要點第七點第三款規定，規範船

艙散裝產品之查驗執行及結果核判方式。 

第六條  查驗機關對輸入產品實施查驗，

得就下列方式擇一或合併為之： 

一、逐批查驗：對申報查驗之每批次產

品，予以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 

二、抽批查驗：對申報查驗之產品，依

下列抽驗率執行抽批；未抽中者，

予以文件審核，經抽中者，予以文

件審核、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 

(一)一般抽批查驗：抽驗率為百分

之二至百分之十。 

(二)加強抽批查驗：抽驗率為百分

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 

查驗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量

，對於抽批查驗未抽中者，得予以臨場

查核或取樣檢驗。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合併申報查驗

者，依合併前各產品依第七條至第九條

規定應適用之最高抽驗率執行取樣檢驗

。 

一、申報查驗案件按其過往查驗紀錄、產

品來源及產品屬性等因素，依第七條

至第九條之查驗方式執行查驗；又無

論原採何種抽驗率查驗之產品，查驗

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量，可逕

行提高抽驗率或予以逐批查驗，參考

查驗要點第九點及食品查驗辦法第八

條規定，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合併申報查驗之產品，其抽驗率應依

合併前各產品應適用之最高者進行查

驗，參考查驗要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

，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七條  輸入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採

逐批查驗： 

一、同一報驗義務人前一批為加強抽批

查驗之同產地、同貨品分類號列產

品，檢驗結果不符合規定。 

二、查驗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

量，予以逐批查驗。 

參考查驗要點第十點、食品查驗辦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規範輸入

產品採逐批查驗之情形。 

第八條  輸入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採

加強抽批查驗： 

一、原屬逐批查驗之申報查驗產品，同

一、參考查驗要點第十一點、食品查驗辦

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

，規範輸入產品採加強抽查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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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驗義務人連續輸入五批同產

地、同貨品分類號列產品，皆經檢

驗符合規定。但該同一報驗義務人

連續輸入五批符合規定產品之前一

批為檢驗不合格產品，則連續輸入

五批合格產品之數量應達該前一批

不合格產品之三倍量。 

二、報驗義務人前一批為一般抽批查驗

之同產地、同貨品分類號列產品，

檢驗結果不符合規定。 

三、查驗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

量，予以加強抽批查驗。 

原採逐批查驗產品，查驗機關基於

品質或衛生安全考量，得不適用前項第

一款規定。 

，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參考食品查驗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

，查驗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量

，逐批查驗產品得不適用累積合格紀

錄調整為加強抽批查驗之情形，爰為

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輸入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採

一般抽批查驗： 

一、非屬本辦法第七條或前條所定情形

者。 

二、原屬加強抽批查驗之申報查驗產品，

同一報驗義務人連續輸入五批同產

地、同貨品分類號列產品，經檢驗符

合規定。但該同一報驗義務人連續輸

入五批符合規定產品之前一批為檢

驗不合格產品，則連續輸入五批合格

產品之數量應達該前一批不合格產

品之三倍量。 

原採加強查驗產品，查驗機關基於

品質或衛生安全考量，得不適用前項第

二款規定。 

一、參考查驗要點第十二點、食品查驗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輸入產

品採一般抽批查驗之情形，爰為第一

項規定。 

二、參考食品查驗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查驗機關基於品質或衛生安全考

量，加強抽批查驗產品得不適用累積

合格紀錄調整為一般抽批查驗之情形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條  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時，應視其

裝運方式，依下列規定開啟、執行(以下

簡稱開驗)： 

一、船艙散裝：應逐艙開驗。 

二、貨櫃裝運：十櫃以下者，開驗一櫃

，十一櫃以上者，開驗二櫃，並就

超過五十櫃之部分，每五十櫃，增

加開驗一櫃；超過部分未滿五十櫃

者，以五十櫃計。 

三、箱(袋)裝運：五十箱（袋）以下者

，開驗二箱（袋）；五十一箱（袋

）以上，五百箱（袋）以下者，開

驗五箱（袋）；五百零一箱（袋）

以上者，開驗十五箱（袋）。 

參考查驗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為確保開驗

貨櫃及產品數量之代表性，且貨櫃開驗數

涉及報驗義務人負擔之調櫃費用，爰規範

貨櫃裝運、箱裝或袋裝產品之開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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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機關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

認有影響飼料衛生安全之虞者，得增加

前項所定開驗櫃數或箱（袋）數，或全

數開驗。 

第十一條  查驗機關查驗貨櫃裝運之產品

時，報驗義務人應依查驗機關指示，將

指定開驗之貨櫃移調至地面層指定位置

或海關指定之集中查驗區、配合提供或

操作必要之機具或為其他配合行為。 

查驗所需樣品，由查驗人員隨機取

樣，報驗義務人不得指定；每批取樣數

量以足供檢驗所需為限，並以無償方式

取得，查驗人員應開立取樣憑單予報驗

義務人。 

一、部分待驗產品之位置或開啟方式特殊

，為維護查驗人員及報驗義務人之人

身安全，並期順利開驗，報驗義務人

應有配合之協力義務，參考查驗要點

第十七點前段、食品查驗辦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維護取樣公正性，且應無償取得樣

品、開具憑單，參考查驗要點第十六

點第一項、食品查驗辦法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驗義務

人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記載第二項內容

之切結書，向查驗機關申請同意將產品

運至暫存處所封存，並待查驗機關取樣

： 

一、檢驗完成時間超過五日。 

二、於貨櫃場或船艙取樣不易。 

三、取樣有影響產品品質之虞。 

前項產品由報驗義務人負安全維護

及保管責任；未經查驗機關同意，不得

販賣、使用或為其他處置。 

第一項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同意： 

一、不符第一項各款之規定。 

二、該產品屬逐批查驗。 

三、報驗義務人申請之日前六個月內，

曾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形。 

參考查驗要點第十七點、食品查驗辦法第

十九條規定，得切結保管暫行運至切結存

置地點待查驗機關封存之情形。 

第十三條  輸入產品經查驗符合規定者，

由查驗機關以電子方式發送查驗合格通

知予報驗義務人。 

前項合格通知收文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報驗義務人得持取樣憑單領取餘存

樣品。屆期未領取或樣品之性質不適合

久存者，由查驗機關逕行處置，報驗義

務人不得請求賠償。 

一、現行電子通關作業下，查驗機關係透

過關港貿單一窗口將合格通知以電子

訊息方式傳送予報驗義務人及海關，

參考查驗要點第十九點，爰為第一項

規定。 

二、為規範查驗合格者餘存樣品之領取、

處置，參考查驗要點第十六點、食品

查驗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爰

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四條  申報查驗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為查驗不合格： 

一、檢驗項目之含量超過限量基準(如

一、申報案件查驗不合格之情形。 

二、暫行卸貨於倉儲之散裝產品，經查驗

不合格且無法區隔時，其查驗結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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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二、申報有無法補正之缺漏或錯誤。 

三、其他不符合本法或本辦法規定之

情形。 

暫存於倉儲之產品，經查驗不合格

且無法區隔者，同倉儲之產品均視為不

合格。 

一致，參考查驗要點第七點第四款規

定，爰予規範。 

第十五條  輸入產品經查驗不合格者，查

驗機關應核發查驗不合格通知書予報驗

義務人，並得限期令其退運、銷毀，或

沒入該產品之全部或一部。 

報驗義務人收受前項通知之次日起

七日內，得向查驗機關申請複驗，以一

次為限，並由原檢驗實驗室就原抽取之

餘存樣品再行複驗。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查驗之餘存樣

品，於申請複驗之期限屆至後，應予銷

毀。 

第一項之退運、銷毀或沒入，中央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

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參考查驗要點第二十點、食品查驗辦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查驗不合格者，由查驗機

關核發不合格通知書予報驗義務人，並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辦理；另

明定報驗義務人申請複驗程序及不合格餘

存樣品之處置方式，與第一項所定退運、

銷毀，或沒入業務之委任及委託。 

第十六條  船艙散裝產品經依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逐艙開驗，發現有第十四

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者，查驗機關應

判定該批次全部產品為查驗不合格。 

前項經查驗機關判定不合格產品，

於同批次有查驗合格及不合格之船艙區

分者，報驗義務人收到前項查驗不合格

通知書後，得向海關申請同意修正進口

報單，並依查驗結果區分為不同批次，

再向查驗機關申請改為分批查驗，並重

新判定結果。 

鑑於船艙散裝產品採合併申報查驗，並逐

艙開驗，產品可能因個別船艙儲運情形差

異影響產品品質，而發生部分船艙產品查

驗結果不合格情形，報驗義務人可依據查

驗不合格通知書結果向海關申請修正進口

報單，並檢附修正後之進口報單向查驗機

關申請分批查驗。 

第十七條  貨櫃裝運之產品經臨場查核，

發現有外觀霉爛或變質之情形者，查驗

機關應判定該批次全部貨櫃產品為查驗

不合格。但報驗義務人申請再次臨場查

核及取樣檢驗，經查驗機關同意者，得

依第二項規定分批查驗，並重新判定結

果。 

查驗機關同意前項申請後，應會同

報驗義務人與海關逐一開櫃臨場查核(

以下簡稱看樣)及取樣檢驗，報驗義務人

得向海關申請同意修正進口報單，依看

樣結果區分為不同批次，再向查驗機關

一、參考查驗要點第二十一點規定，且配

合查驗實務現況及簡化行政作業，貨

櫃裝運產品倘因外觀判定查驗不合格

，配合報驗義務人依據貨棧貨櫃集散

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

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向海

關申請逐櫃看樣，查驗機關就外觀符

合規定之貨櫃取樣檢驗，並由報驗義

務人向海關申請修正進口報單，並檢

附修正後之進口報單向查驗機關申請

分批查驗，外觀不合格之批次不予取

樣並逕行判定查驗不合格，爰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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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改為分批查驗。但經看樣不合格之

貨櫃，不予取樣，並逕行判定為查驗不

合格。 

依前項分批查驗之結果，不得申請

複驗。 

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貨櫃裝運之產品依本辦法第一項第二

款之開櫃數量執行查驗，查驗不合格

結果適用該批全數產品，查驗機關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同意報驗義務人

申請逐一開櫃臨場查核及取樣檢驗，

其性質實質等同辦理不合格案件之複

驗，為免看樣合格貨櫃之取樣檢驗結

果不合格，報驗義務人再依本辦法第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原樣複驗，將

造成查驗程序延長及行政成本增加，

為明訂此類不得申請複驗情形，爰為

第三項規定。 

第十八條  查驗人員依本辦法執行查驗外

勤業務時，應配帶身分證明文件。 

參考查驗要點第二十二點、食品查驗辦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查驗人員應配帶身分證

明文件執行查驗外勤業務，以茲證明。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零八年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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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輸入查驗之檢驗項目及
限量基準 

中文貨名 貨品分類號列 檢驗項目 限量基準 

飼料用基因改造玉蜀黍 1005.90.00.11-1 
黃麴毒素 50 ppb 

飼料用非基因改造玉蜀黍 1005.90.00.12-0 

魚渣粉  2301.20.10.00-6 

三聚氰胺 2.5 ppm 

其他魚、甲殼類、軟體動物

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

粉、粗粉及團粒  

2301.20.90.00-9 

飼料用豆渣餅  2304.00.10.10-5 

飼料用提煉黃豆油所產之

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否磨

碎或呈團粒狀  

2304.00.90.10-8 

魚溶漿  2309.90.10.00-3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含脂重量不超過

1.5%者 

2309.90.21.00-0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含脂重量超過

1.5%，未加糖或未含甜味料

者 

2309.90.22.00-9 

 

飼料用乳粉（魚粉含量在 5%

及以上，菜籽粕含量在 8%

及以上，苜蓿草粉含量在 3%

及以上），加糖或含其他甜

味料者 

2309.90.23.00-8 

飼料用乳清粉及改質乳清

粉（魚粉含量在 5%及以上，

菜籽粕含量在 8%及以上或

苜蓿草粉含量在 3%及以上

者）  

2309.90.30.00-9  

飼料用玉米蛋白粉  
2309.90.90.90-7E

X  

濃縮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

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者，飼料用  

0404.10.00.21-5  

其他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

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飼料

用  

0404.9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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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飼

料用  
0406.20.00.10-4  

濃縮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

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者，飼料用  

0404.10.00.21-5  生菌數、大腸

桿菌、大腸桿

菌群、李斯特

菌、沙門氏

菌、金黃色葡

萄球菌腸毒素 

依乳品類衛

生標準規定 

其他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

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飼料

用  

0404.90.00.10-1  

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飼

料用  
0406.20.00.10-4  

去氟磷酸鈣（飼料用）  2835.26.10.00-5  

重金屬（鉛、

砷、鎘、汞） 

鉛：50ppm 

砷：12ppm 

鎘：10ppm 

汞：0.5ppm 

鈣之磷酸鹽（飼料用）  2835.26.90.10-6  

磷酸氫鈣 2835.25.00.00-8 

其他棉子 1207.29.00.00-6 

棉酚  

5,000 ppm 

棉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2306.10.00.00-5 

壓榨法：600 

ppm 

溶劑法：1,400 

ppm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熟

豬油 
1501.10.00.00-0 

過氧化價 10 meq/kg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其

他豬脂 
1501.20.00.00-8 

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禽

脂 
1501.90.00.00-3 

第 1503節除外之牛、羊脂，

已熬製，酸價不超過 1 
1502.10.10.00-7 

第 1503節除外之牛、羊脂，

巳熬製，酸價超過 1 
1502.10.20.00-5 

第 1503節除外之牛、羊脂，

未熬製 
1502.90.00.00-2 

豬、牛、羊硬脂，酸價不超

過 1 
1503.00.11.00-7 

豬、牛、羊硬脂，酸價超過 1 1503.00.12.00-6 

豬、牛、羊脂油，酸價不超

過 1 
1503.00.21.00-5 

豬、牛、羊脂油，酸價超過 1 1503.00.22.00-4 

魚肝油及其餾分物 1504.10.00.00-7 

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魚肝

油除外） 
1504.20.00.00-5 

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

分物 
1504.3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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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黃油 1506.00.10.00-5 

骨髓油 1506.00.20.00-3 

鱉（甲魚）脂肪 1506.00.90.10-6 

其他動物油及脂 1506.00.90.90-9 

粗製大豆（黃豆）油，不論

是否去膠質者 
1507.10.00.00-4 

精製大豆（黃豆）油及其餾

分物 
1507.90.00.00-7 

粗製花生油 1508.10.00.00-3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1508.90.00.00-6 

橄欖原油 1509.10.00.00-2 

精製橄欖油及其餾分物 1509.90.00.00-5 

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僅由

橄欖所提煉，不論是否精煉

但未經化學改質，包括本節

與第1509節之油類或其餾分

物混合者 

1510.00.00.00-1 

粗製棕櫚油 1511.10.00.00-8 

精製棕櫚油及其餾分物 1511.90.00.00-1 

粗製葵花子油 1512.11.10.00-4 

粗製紅花子油 1512.11.20.00-2 

精製葵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2.19.10.00-6 

精製紅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2.19.20.00-4 

粗製棉子油，不論是否去除

棉子醇者 
1512.21.00.00-4 

精製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2.29.00.00-6 

粗製椰子（乾椰子肉）油 1513.11.00.00-5 

精製椰子（乾椰子肉）油及

其餾分物 
1513.19.00.00-7 

粗製棕櫚仁油 1513.21.10.00-1 

粗製巴巴樹油 1513.21.20.00-9 

精製棕櫚仁油及其餾分物 1513.29.10.00-3 

精製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1513.29.20.00-1 

低芥子酸之粗製油菜子油 1514.11.00.10-2 

低芥子酸之精製油菜子油及

其餾分物  
1514.19.00.00-6 

其他粗製之油菜子油 1514.91.10.00-5 

粗製芥子油 1514.91.20.00-3 

其他精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

物 
1514.99.10.00-7 

精製芥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4.99.20.00-5 

粗製亞麻仁油 1515.1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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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製亞麻仁油及其餾分物 1515.19.00.00-5 

粗製玉米油 1515.21.00.00-1 

精製玉米油及其餾分物 1515.29.00.00-3 

篦麻油及其餾分物 1515.30.00.00-0 

芝麻油及其餾分物 1515.50.00.00-5 

荷荷巴油及其餾分物 1515.90.10.00-5 

桐油及其餾分物 1515.90.20.00-3 

罌粟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5.90.90.10-6 

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 
1515.90.90.90-9 

氫（硬）化動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不超過 1 
1516.10.11.00-0 

硬化魚油，酸價不超過 1 1516.10.12.00-9 

氫（硬）化動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超過 1 
1516.10.21.00-8 

硬化魚油，酸價超過 1 1516.10.22.00-7 

氫（硬）化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不超過 0.6 
1516.20.11.00-8 

氫化棕櫚油及氫化棕櫚核

油，酸價不超過 0.6 
1516.20.12.00-7 

氫（硬）化植物油脂及其餾

分物，酸價超過 0.6 
1516.20.20.00-7 

第 1508.10.00.00 號所屬之

「粗製花生油」 
9807.30.00.10-9 

第 1508.90.00.00 號所屬之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9807.30.00.20-7 

飼料用基因改造大豆，不論

是否破碎 
1201.90.00.21-1 

農藥 

黃麴毒素 

依農藥殘留

容 許 量 標

準、食品中真

菌毒素限量

標準規定 

飼料用非基因改造大豆，不

論是否破碎 
1201.90.00.22-0 

以上所有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輻射 

銫一三四與

銫一三七之

總和(Cs-134

＋Cs-137)：

1,250貝克/

公斤(Bq/kg) 

備註：上列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所屬之貨品分類號列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為準。 

 


